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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２０１０

年修订）， 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

时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营业收入

１５３

，

６２３

，

８７０．８１

净利润

５１

，

２０３

，

６５７．８１

期末净资产

２

，

６３７

，

１４０

，

６５７．３７

重要提示：

１．

上表为初步核算且未经审计数据，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

为准；

２．

上表为母公司财务报表数据。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０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

１

家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的《广西证监局关于

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设立

１

家分公司的批复》（桂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１

号），核准公司在广东省深圳市设立深圳经纪分公司，管理深圳地区的

证券营业部。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分

公司监管规定（试行）》等有关规定，申请设立登记，完成分公司的筹建工作，依

法配备人员，健全完善业务制度和设施，并向分公司所在地证监局申请验收。

分公司取得《证券经营机构营业许可证》后，将依法在监管部门核准的业务范

围内开展业务。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３８

证券简称：一拖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第一拖拉机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８９

号）， 该批复内容如

下：

一、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１５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面值不少于总发行面值的

５０％

，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

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完成。

三、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

公告进行。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本公司如发生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办理本

次公司债券发行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２月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监事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近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收到职工监事许贺龙先生

提交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动原因，许贺龙先生辞去公司职工监事一职，公司

监事会对许贺龙先生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行，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一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李江波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与

本届监事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附件：李江波先生简历

李江波先生，男，中国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高级政工师，持有专职律师执业证书。 李江波先生自

１９８３

年

１２

月起在中国

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参加工作， 历任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

有限公司局办公室秘书、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团委书记兼局办公室副

主任，局政研室（法律事务处）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起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

团公司企业发展部副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起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企业发展部副主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起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发展部主任。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６９

股票简称：中国水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

控股股东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水电集团”）通知，中国

水电集团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完成增持公司股票的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

划”）。

一、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接到的中国水电集团的通知，中国水电集团拟

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开始的

６

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买入

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最高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２％

，最低不少于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

，增持价格不超过每股

４．５

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

６

个月内完

成，并自增持完成之日起锁定一年。

二、本次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首次实施增持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止， 中国水电集团已累

计增持公司

１７２

，

８００

，

１９２

股，累计增持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

，持股数量

由首次实施增持前的

６

，

２３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６

，

４０９

，

８００

，

１９２

股， 持股比例由

６４．９７％

上升至

６６．７７％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中国水电集团的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最后一笔增持股份登记

过户后

１２

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中国水电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６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５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不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以电子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共有董事

１５

名，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１５

张。 董事

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

福田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１

：

００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星期四）

参会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五）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五）会议地点

福田公司

１０９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的董事会审议情况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公告名称为《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本事项须经股东大会特别决议。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的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二）登记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三）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应持股票账户卡、证券营业部的对帐单、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票账

户及证券营业部的对帐单； 法人股东需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和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本次会议联系人：王蕾、朱颉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７０８５６３

、

８０７０８６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８０７１６４５９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邮编：

１０２２０６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年 月 日召开

的贵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公司主楼三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分别以专人、邮寄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

１１

名，分别是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明先生、刘复兴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李成先

生、田文昌先生、郑章修（

Ｃ Ｓ ＴＡＹ

）先生、张文魁先生和戴德明先生。 会议由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

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了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金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合作，

由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７

号—涉

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露》要求，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约

定有关服务的原则和内容等，以有效防范风险，维护公司资金安全，保障公司利益。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

明先生、刘复兴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７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

露》的要求，公司查验了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金融许可证》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证件资料，对其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

明先生、刘复兴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制订《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７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信息披

露》的要求，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保证资金的

安全性、流动性，公司制订了《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

明先生、刘复兴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该议案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设立制造与质量管理部的议案

为强化制造与质量管理，将“质量第一”的管理理念贯彻到公司生产制造的各个环节，公司新成立制造与

质量管理部，同时撤销制造部、品质部建制。

新设立的制造与质量管理部，承担原制造部和品质部的所有职能，主要包括生产组织管理、物流运输管

理、

５Ｓ

管理、质量管理、标准管理、工艺管理、检验判定、六西格玛管理等。

经董事表决，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关于调整部分子公司监事人选的议案

鉴于公司人员调整等原因，公司决定对部分子公司监事人选提出如下调整：

推荐常继英为长沙太钢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天津太钢销售有

限公司、上海太钢经贸中心和郑州太钢销售有限公司监事，田俊东不再担任上述公司监事职务。

推荐常继英为佛山太钢销售有限公司、揭阳太钢销售有限公司、西安太钢销售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

现货销售有限公司和太原钢铁（集团）金属回收加工贸易有限公司监事，卜彦峰不再担任上述公司监事职务。

经董事表决，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期半

天。

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制订〈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表决，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在公司主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出席监事

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３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韩瑞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张晓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的推荐，提议侯秀萍女士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侯秀萍女士：女，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参加工作。 现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计财部副部长。曾任公司计财部会计科科长、公司计财部部长助理。侯秀萍女士未受到证监会、交易所惩诫。

截至公告日，侯秀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侯秀萍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担

任公司监事的资格。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６

关于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投票结束时间

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４．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投票规则：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

方式中的一种。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①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代理人，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花园国际大酒店花园厅

二、会议内容

（一）审议提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２．

《关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制订〈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的议案》

４．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二）上述议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的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

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公司五届八次监事会决议公告》及在巨潮

咨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金融服务协议》、《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及《公司在太钢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

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

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４

：

３０

）

４．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类似于填写选择项，其

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五、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太原市尖草坪街

２

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人：安峰先生 季占璐先生

邮编：

０３０００３

电话：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８

传真：

０３５１

—

３０１７７２９

电子信箱（

Ｅ

—

ｍａｉｌ

）：

ｔｇｂｘ＠ｔｉｓｃｏ．ｃｏｍ．ｃｎ

本次股东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件：

一、授权委托书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关于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的议案

关于制订

《

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

案

》

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二〇一三年 月 日

二、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

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２５

２．

投票简称：太钢投票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太钢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

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

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

关于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

关于制订

〈

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

预案

〉

的议案

》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１

《

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

１．００

议案

２

《

关于

〈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

的议案

》

２．００

议案

３

《

关于制订

〈

公司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

预案

〉

的议案

》

３．００

议案

４

《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人员的议案

》

４．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

２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

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或“深交所数字证书”。

（

１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日方可

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

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

２

） 申请数字证书的，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５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不锈”或“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拟与太钢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合作，由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由公司与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钢集团”）共同筹建，具体出资金

额和比例为：太钢集团出资

５．１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５１％

，太钢不锈出资

４．９

亿元，出资比例为

４９％

。 截至目前，太钢

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６４．２４％

的股权，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６

位关联董

事李晓波、杨海贵、高祥明、刘复兴、柴志勇、韩珍堂回避表决，

５

位非关联董事李成、田文昌、郑章修、张文魁、戴

德明均出席会议并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签署《金融服务协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

独立意见书。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协议约定的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

６０

亿元，超过了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７

号—涉及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

务的信息披露》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交易方情况介绍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Ｌ０１７０Ｈ２１４０１０００１

），山西省工商行

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２０７５

），由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５．１

亿元（出资比例

５１％

）、山

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４．９

亿元（出资比例

４９％

）于

２０１２

年共同出资组建的一家非银行金融机构，注册

资本

１０

亿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韩珍堂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解放北路

８３

号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财务公司经营下列本外币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

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

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结算、存款、信贷及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交易协议（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服务内容及定价

财务公司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向公司依法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１

、结算服务

（

１

）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账户，财务公司根据公司指令为其提供收款服务和付款服务，以及其他与结

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

（

２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各项结算服务收取的费用，应不高于任何第三方就同期同类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２

、存款服务

（

１

）公司在财务公司开立结算账户，并本着存取自由的原则，将资金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存款账户。

（

２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利率厘定，将不

低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

（

３

）协议有效期内，公司在财务公司的每日最高存款余额原则上不高于人民币

６０

亿元。

３

、信贷业务

（

１

）财务公司将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要求、结合自身

经营原则和信贷政策，全力支持公司业务发展中对人民币资金需求，为公司设计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为公司

提供综合授信及票据贴现等信贷服务。 公司可以使用财务公司提供的综合授信办理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

及其他类型的金融服务。

（

２

）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等信贷业务提供优惠的信贷利率及费率，不高于公

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信贷利率及费率水平。

４

、其他金融服务

（

１

）财务公司可在经营范围内为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其他金融服务前，双方需进

行磋商及订立独立的协议。

（

２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应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国家规定

的标准收取相关费用。

（二）财务公司的承诺

１

、财务公司承诺向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已获得依法批准，并严格执行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定。

２

、财务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为公司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并确保资金网络安全运行，保障资金安

全，控制资产负债风险，满足公司支付需求。

３

、财务公司在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７

号》第十二条规定的情况之一时，应立

即通知公司，并及时按照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处理。

（三）协议期限

协议需经双方签字盖章且经太钢不锈的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叁年。

五、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认为：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建立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内部控

制制度，能较好的控制风险。 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

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未来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存在风险问题。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可以为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是鉴于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并

有利于公司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年初至披露日与财务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０

。

八、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一）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其经营范围

内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双方拟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国内主要商业

银行同期同类存款利率；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的贷款、票据承兑、票据贴现等信贷业务提供优惠的信贷利率及

费率不高于公司在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取得的同期同档次信贷利率及费率水平。 该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定价原则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公司资

金运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二）对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我们认为：风险评估报告对财务公司的分析比较全面、

客观，真实地反应了财务公司的实际状况。 我们同意风险评估报告对财务公司所做的评判。

（三）为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风险，维护资金安全，保证资金的安

全性、流动性，公司制订了《关于在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的应急处置预案》。 我们认为，风险处置预

案职责清楚，措施到位，能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潜在风险，维护公司资金安全。

（四）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

国银监会的严格监管。 在上述风险控制的条件下，向本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

料，我们进行了事前审查。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会议的召

开、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九、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３

、金融服务协议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二月六日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2013－7

债券代码：

126011

债券简称：

08

石化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８

石化债”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

０８

石化债”按票面金额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以下简称“起息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止

计算年度利息，票面年利率为

０．８％

；

２

、扣税前每手“

０８

石化债”（每手面值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以下同）利息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扣

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每手 “

０８

石化债” 实际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４０

元 （以下简称 “本期利

息”）；

３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４

、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５

、兑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行的认股权和债

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０８

石化债”）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将满

五年，根据《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

（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规定，债券利息每年兑付一次，现将付息事项公告如

下：

一、付息利率

按照本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

签率公告》，本期“

０８

石化债”的票面年利率为

０．８％

。 每手“

０８

石化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８．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

０８

石化债”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６．４０

元）。

二、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１

、付息债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３

、兑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三、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０８

石化债”持有人。

四、付息相关事宜

根据《上市公告书》中发行条款的有关规定，本期“

０８

石化债”的利息支付以付息债权登

记日为准，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当日上交所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０８

石化债”持有人均有权获得

本期利息。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代理支付“

０８

石化债”的利

息。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兑息日后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对

未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保管，待其办理全面指定交易后，即可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利息。 按照《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

定，本期债券利息的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

扣代缴。 如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

０８

石化债”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９

日收盘时

持有“

０８

石化债”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

公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

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王岩，邮政编码为

１００７２８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

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０８

石化债

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税款划出后，请尽快与本公司确认。收款银行为工

商银行北京中石化大厦支行，账户号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９０３３００５６０６

，户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有关“

０８

石化债”付息的具体条款，请查阅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发布的《募集说明书》

及其摘要和《上市公告书》。

五、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邮编：

１００７２８

）

联系人：王岩 吴高峰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９６９２２５

、

５９９６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

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表：“０８石化债”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填 写 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２８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０４８３

债券简称：

０４

中石化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由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发行的

２００４

年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开始支付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期间（以下简称“本年度”）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

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概览

１

、债券名称：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２

、债券简称及代码：

０４

中石化，代码

１２０４８３

３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担保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５

、发行总额和期限：人民币

３５

亿元，

１０

年期

６

、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２００４

］

９２

号文件批准发

行

７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８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４．６１％

。 本期债券均为单利按年计

息，不计复利，对逾期未领的利息不另计息

９

、计息期限：自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０

、付息首日：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每年的

２

月

２４

日。 上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

１

个工作日

１１

、集中付息期：自每年的付息首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含付息首日当日）

１２

、兑付日：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 上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１３

、信用级别：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级别为

ＡＡＡ

级

１４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１

、本年度计息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３

日，逾期部分不另计利息。

２

、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

４．６１％

。

３

、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 截止该日下午

３

：

００

登

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４

、除息交易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除息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５

、付息时间： （

１

）集中付息：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起的

２０

个工作日。

（

２

） 常年付息：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在集中付息期结束后的每日营业

时间内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三、付息办法：

１

、 本期债券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由一级托管客户持有的本期债券

的利息款，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划付至一级托管客户指定的银行账户。

２

、本期债券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部分：

（

１

）从二级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登记在册的投资者，利息

款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清算系统进入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的资金账户中，再由该营业部向该投资者付息。

（

２

）从一级发行市场购买本期债券并持有到债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登记在册的投资者，

在原认购债券的营业网点办理付息手续，具体手续如下：

ａ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如由他

人代办，应出示投资者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和原托管凭证；

ｂ

）本期债券机构投资者办理利息领取手续时，应出示原托管凭证和经办人身份证，并

提交单位授权委托书（加盖认购时预留的印鉴）正本、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

资者公章）和税务登记证（地税）复印件（加盖该机构投资者公章）以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

件；

ｃ

）投资者的托管凭证遗失或损毁，须按照原认购网点的具体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ｄ

）在集中付息期间未领取利息的投资者，到原认购网点领取利息；

ｅ

）如投资者原认购网点已迁址、更名、合并或有其他变更情况，请根据托管凭证上注明

的二级托管人名称或加盖的公章，咨询该二级托管人。

四、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

在 《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章程》以及《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

［

２００３

］

６１２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付息网点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

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

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１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２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３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２０％

征收

４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５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６

、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

理暂行办法》（国税发［

２００９

］

３

号）等规定，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

ＱＦＩＩ

”）取得的本

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１０％

的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代扣代缴。 请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收盘时

持有本期债券的

ＱＦＩＩ

最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含当日）填写本公告所附表格并传真至本公

司，原件请签章后寄送至本公司。 传真号码为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邮寄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朝阳

门北大街

２２

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王岩，邮政编码为

１００７２８

。请上述

ＱＦＩＩ

最晚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前（含当日），将应纳税款划至本公司银行账户，用途请填写

２００４

年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纳税款，由本公司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 税款划出后，请尽快

与 本 公 司 确 认 。 收 款 银 行 为 工 商 银 行 北 京 中 石 化 大 厦 支 行 ， 账 户 号 为

０２００００４２０９０３３００５６０６

，户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人、主承销商、托管人：

１

、发行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傅成玉

联系人：王岩 吴高峰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２５

、

５９９６０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９６９２３４

、

５９９６０３８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２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ｉｎｏｐｅｃ．ｃｏｍ

２

、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贺君、李航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０４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

、托管人：

（

１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刘成相

联系人：董屹、李振铎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１７０７４０

、

８８１７０２０８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

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７０１１４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投资者可以到下列互联网网址查阅本付息公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三年二月六日

附表：２００４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付息事宜之ＱＦＩＩ情况表

中文 英文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名称

在中国境内名称

在其居民国

（

地区

）

地址

国

（

地区

）

别

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后持债张数

（

张

）

债券利息

（

税前

，

人民币元

）

债券利息所得应纳税款

（

人民币元

）

填 写 人：

＿＿＿＿＿＿＿＿＿＿＿＿＿＿＿＿＿

联系电话：

＿＿＿＿＿＿＿＿＿＿＿＿＿＿＿＿＿

公司名称及签章：

日期：


